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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154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2,474,65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1,832,7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0,641,9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刘继国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张治宇董事、方宪法董事、马智慧董事、薛立品董事、王书茂董事及徐立友董事通过视

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李鹏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丽娜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831,040 94.7391 1,700 0.0003 0 0.0000

H股 29,603,916 5.0824 0 0.0000 1,038,000 0.1782

普通股合计： 581,434,956 99.8215 1,700 0.0003 1,038,000 0.1782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301,853 94.3049 2,530,887 0.4345 0 0.0000

H股 11,946,878 2.0511 17,657,038 3.0314 1,038,000 0.1782

普通股合计： 561,248,731 96.3559 20,187,925 3.4659 1,038,000 0.1782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831,040 94.7391 1,700 0.0003 0 0.0000

H股 29,603,916 5.0824 0 0.0000 1,038,000 0.1782

普通股合计： 581,434,956 99.8215 1,700 0.0003 1,038,000 0.1782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23,645,2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分派2021年度现金股

利，拟分派现金股利人民币0.117元/股（含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831,040 94.7391 1,700 0.0003 0 0.0000

H股 30,641,916 5.2606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82,472,956 99.9997 1,700 0.0003 0 0.0000

5、议案名称：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确定审

计费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831,040 94.7391 1,700 0.0003 0 0.0000

H股 25,722,296 4.4160 4,489,620 0.7708 430,000 0.0738

普通股合计： 577,553,336 99.1551 4,491,320 0.7711 430,000 0.0738

(二)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48,485,8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345,187 99.9492 1,700 0.0508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172,287 99.9218 1,700 0.0782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172,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

123,645,275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分派2021年度现

金股利， 拟分派现金股利

人民币 0.117元 /股 （含

税）。

3,345,187 99.9492 1,700 0.0508 0 0.0000

5

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

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及内

控审计机构， 并授权董事

会确定审计费用。

3,345,187 99.9492 1,700 0.050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5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旭、刘川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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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3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

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虢晓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名， 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98,645,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7599％。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8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8,

628,2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7518％。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700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0.0080％。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54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463％；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议案2.00《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7％；反对1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893％；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463％； 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644％。

议案3.00《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54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463％；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议案4.00《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54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463％；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议案5.00《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54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463％；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议案6.00《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54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463％；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议案7.00《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4,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4011％；反对4,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989％；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8.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54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463％；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议案9.00《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

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54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463％；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议案10.00《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7％；反对1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3％；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893％；反对13,1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0113％；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议案11.00《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9％；反对1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192％；反对12,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8814％；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议案12.00《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3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9％；反对1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192％；反对12,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8814％；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9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睿、陈子宏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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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13

日14: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

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

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

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第十一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2022年4月16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 该《股东大会通知》

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14: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并由公司董事长虢晓彬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

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5月1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9人，共计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98,645,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7599%，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

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

股东代理人） 共计2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8,628,2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7518%。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7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8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17,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80%。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

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

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2542%； 反对1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463%；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0,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2,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6893%； 反对1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463%；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644%。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2542%； 反对1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463%；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2542%； 反对1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463%；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2542%； 反对1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463%；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2542%； 反对1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463%；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41,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4011%； 反对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9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2542%； 反对1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463%；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

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8%；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2542%； 反对1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463%；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0,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7%；反对1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6893%； 反对13,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113%；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1,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9%；反对1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8192%； 反对1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8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8,631,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9%；反对1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8192%； 反对1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8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94%。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周 颖

经办律师：马 睿 陈子宏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192� � 证券简称：迪哲医药 公告编号：2022-022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戈利昔替尼（

DZD4205

）临床研究数据

获选

2022

年第

27

届欧洲血液学协会年会（

EHA

）口头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迪哲 （江苏）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 ） 领先在研产品戈利昔替尼

（golidocitinib，DZD4205） 临床研究数据入选 2022年第 27届欧洲血液学协会

（European� Hematology� Association，EHA）年会口头报告，将于2022年6月12日（北

京时间）做大会报告，摘要内容已在大会官网公布。 截至2021年5月31日的临床数据显示

戈利昔替尼单药肿瘤缓解率（ORR）达到42.9%，最长缓解持续时间（DoR）超过14个月。

戈利昔替尼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r/r� PTCL）已于2022年2月获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快速通道认定”（Fast� Track� Designation），其早期研究成

果已在2021年第16届国际恶性淋巴瘤大会 （ICML） 和第24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

2021年CSCO学术年会入选口头报告。

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 为恶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预后极差。 一线治疗失败后，

r/rPTCL患者缺少有效治疗手段，ORR和五年生存率均低于30%。 戈利昔替尼是新一代口

服、JAK1特异性抑制剂，对其他JAK家族成员有高于200~400倍的选择性，因而有望解决

其它JAK抑制剂的安全性风险。 戈利昔替尼是T细胞淋巴瘤领域全球首个且迄今为止唯一

处于全球关键性注册临床阶段的高选择性JAK1抑制剂，也是公司转化科学的重要研究成

果之一。 几年前公司最早注意到JAK/STAT通路可能介导PTCL的发生发展，是治疗PTCL

的高潜力靶点，并通过体外和体内多种研究模型验证了戈利昔替尼抗肿瘤活性。 公司随即

在全球开展戈利昔替尼用于治疗r/r� PTCL的临床研究， 于2019年9月完成首例受试者给

药，目前处于全球关键性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除r/rPTCL外，戈利昔替尼对多种血液肿瘤、

实体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都有潜在疗效。

一、关于EHA年会

EHA年会是全球血液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之一， 大会主题涵盖了血液学研究

的各个方面，每年有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10000余名专业人士与会，分享探讨有关血液

学全球最前沿的创新理念及最新的科学及临床研究成果。 本届年会将于2022年6月9日至

12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戈利昔替尼口头报告议程

标题：A� phase� I/II� study� of� golidocitinib, � a� selective� JAK1� inhibitor, � in�

refractory� or� relapsed� peripheral� T� cell� lymphoma （戈利昔替尼， 一种高选择性

JAK1抑制剂，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I/II期临床研究）

分会场：Aggressive� Lymphoma�– Novel� agents（侵袭性淋巴瘤 – 创新药）

时间：2022年6月12日17：30�– 18：45（北京时间）

会场：C1厅

摘要编号：S218

报告人：Won-Seog� Kim教授（韩国三星医疗中心）

二、关于戈利昔替尼

戈利昔替尼，新一代JAK1特异性抑制剂，对其他JAK家族成员有高于200~400倍的

选择性，首个适应症用于治疗r/r� PTCL，正在中国、美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关键

性注册临床试验。

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显示戈利昔替尼对于r/r� PTCL患者疗效显著，且安全性和

耐受性良好，有潜力成为全新的、更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案。 截至2021年5月31日，49名复发

难治性PTCL受试者完成了至少1次疗效评估（研究者根据Lugano标准进行评估），其中

21例（42.9%）受试者在研究过程中达到肿瘤缓解，包括11例完全缓解（CR，22.4%）和10

例部分缓解（PR，20.4%），在多种常见PTCL亚型的患者中均有应答，最长DoR超过14个

月。 20例（39.2%）受试者发生≥ 3级药物相关TEAEs（治疗期间出现的严重不良事件），

但绝大多数TEAEs可恢复或通过剂量调整临床可控。

三、关于外周T细胞淋巴瘤

PTCL是一组高异质性、 通常为侵袭性的非霍奇金淋巴瘤 （NHL）， 全球PTCL约占

NHL的7~10%。我国PTCL的发病率高于欧美国家，约占NHL的25%。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

的分析，2019年全球约有3.6万PTCL新发患者，预计发病患者数量将会以2.3%的复合年增

长率增长到2024年的4.1万例。 2019年中国约有2.26万例新增PTCL患者，预计将会以2.4%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24年的2.54万例。

PTCL患者预后极差，目前大多数亚型亦缺乏达成共识的标准治疗方法。 初诊PTCL患

者多采用以蒽环类为基础的综合化疗方案，但缓解率相对较低且复发率高。 初治失败后的

复发难治性患者预后更差，其五年生存期低于30%。 因此，临床上亟需开发针对r/rPTCL的

有效治疗方法。

四、风险揭示

由于研发药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周期长、环节

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公司上述产品能否成功上市及上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367� � � � � � � �证券简称：工大高科 公告编号：2022-020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职工代表监事辞职情况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李谦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安排，李谦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李谦

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谦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任何股份，在任职期

间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无任何意见分歧。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李谦先生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人数，在新任职工代表监事就职前，李谦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李谦先生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补选职工代表监事情况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召

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参会职工代表一致同意，补选李超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4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超，男，197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历任合肥正大公司、浙江东信

房地产开发公司驾驶员、采购员。 2005年8月至今，就职于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

现任公司车队队长。

李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属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具备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0199� � � � � � � �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2022-020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召开时间：2022年05月23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召开方式：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6日(星期一)至05月2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nsy199@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已于2022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5月23日下午16:

00-17: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2年5月23日下午16:00-17:00

2、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3、召开方式：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贾光明先生、总经理张向阳先生、董事会秘书金彪先生、财务总监刘锡金先生、独立董事

尹宗成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在2022年5月23日下午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16日至5月20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邮箱jnsy199@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卜军爱

电话：0558-2210568

邮箱：jnsy199@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

容。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12� � � � � � � � � � � �证券简称：澳华内镜 公告编号：2022-029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2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了《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2-027）， 计划于2022年5月18日在上海市闵行区光中路133弄66号澳华内镜大厦十楼

北京厅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拟采取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由于上海市目前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根据政府部门出台的疫情防控政策要求，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所在区域实行封闭管理。 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积极配合全市疫情防控工

作，同时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疫情防控期间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注意事项做出如下特别提示：

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会人员的身体健康，减少人员聚集，

降低感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选择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方式

基于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无法在会议召开地点设置现场会议，本次现场会议的召开方式调

整为以通讯方式召开。 请希望以通讯方式参会的股东在2022年5月16日下午18:00前通过向公司指定邮

箱（邮箱地址：ir@aohua.com）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注册登记，通过通讯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

需提供、出示的资料与现场股东大会的要求一致。 公司将向成功登记参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通讯

接入方式，请获取会议接入方式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勿向其他第三方分享会议接入信息。 未在登记时间

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会议， 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

除投票方式和召开方式变更外，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审议事项等均

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90� � � � � � � �证券简称：至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8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暨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4：00—15：00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方式和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网络地址： 中国证券网（网址 http://roadshow.cnstock.com/）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5�月 17�日（星期二）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本公司邮箱：dong_ban@pncs.cn。 本公司将会于2021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 （以下简称 “业绩说明

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2�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 2021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利润分配等情况，公司拟于 2022年5月18日14：00—15：00�

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业绩说明会通过视频方式和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年年度业绩、利润分配和经

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4：00—15：00

（二）会议召开方式：视频方式和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 网络地址：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蒋渊女士，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陆磊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2�年 5�月 18�日14：00-15:00�登陆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roadshow.

cnstock.com/）观看业绩发布会，公司将通过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roadshow.cnstock.com/）及时

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年 5�月 17�日（星期二）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本公司邮箱：dong_ban@pncs.cn。 本公司将会于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邮箱：dong_ban@pncs.cn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自2022� 年 5月 19� 日起登陆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roadshow.cnstock.com/）观看

业绩发布会的相关视频。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